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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省托幼机构卫生保健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托幼服务一体化改革，加强 0-6 岁集居儿童

卫生保健管理，提高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质量，保障儿童健康，

根据原卫生部、教育部颁发的《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

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托育机构卫生评价工作

的通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3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江省学前教育发展第四轮行动计

划（2021-2025 年）》和《浙江省托育机构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指南（试行）》等文件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

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省境内所有招收 0～6 岁儿童的幼

儿园和托育机构（以下简称托幼机构）。 

第三条 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的主要任务是遵循 0～6 岁儿童

生长规律，监测和指导儿童生长发育及心理卫生保健，创造良好

的集居儿童生活环境，防止疾病流行和意外伤害发生，保护、促

进儿童身心健康，促进婴幼儿早期发展。 

第四条 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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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生理特点，建立科学的一日生活制

度，保障充足的睡眠及适宜的身体活动和锻炼，开展适宜的健康

促进活动，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增进儿童身心健康。 

（二）健全膳食管理制度，制订科学膳食计划，培养良好的

饮食行为，提供满足不同年龄儿童正常生长发育需要的平衡膳食

和母乳喂养条件。 

（三）监测儿童生长发育，定期开展健康检查，预防和早期

干预营养性疾病、近视和龋齿。坚持晨午检和全日健康观察，加

强日常保育照护，协助落实国家免疫规划，预防传染病和常见病。 

（四）推进“医育结合”，加强日常保育照护工作，对营养

性疾病或发育偏离及异常儿童进行专案管理。配合医疗保健机构

定期开展儿童眼、耳、口腔保健，开展儿童心理卫生保健。 

（五）执行卫生消毒制度，加强饮食卫生管理，保证食品安

全与卫生，做好环境卫生及个人卫生，落实卫生安全防护工作，

防控传染病，防范伤害事故。 

（六）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传染病防控工作，按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传染病防治法》，在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的指导下，根据传染病分级防控要求，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及传染病防控的相关工作。 

（七）加强伤害预防，结合本机构具体情况，制订本机构儿

童意外伤害预防应急预案，培训并组织实施。 

（八）制订健康教育计划，对保教人员、儿童及其家长开展

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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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实施卫生保健登记及统计制度，依托“浙有善育”婴

育数字化集成应用，做好《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年报》及各项

卫生保健工作信息的收集、登记、汇总、分析和报告工作。 

（十）推进“家园共育”，建立托幼机构、家庭和医疗保健

机构三者之间长效的健康闭环管理机制，共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第五条 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依托“ ‘浙有善育’智慧

婴育数字化集成应用”平台，对托幼机构的园务管理（含职工管

理）、儿童营养膳食、眼保健、生长发育、健康检查、常见疾病

（如儿童肥胖、视力不良、龋齿等）登记和专案管理等卫生保健

工作实施数字化监测和管理，全面提升儿童健康水平。 

第六条 县级及以上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要强化协作，坚持

0-3 岁“医育结合”和 3-6 岁“保教结合”的基本原则，共同负

责本细则的组织实施。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

生监督机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应当参照本细则第四章的要求，

在职责范围内，定期依法依规为托幼机构提供养育照护和卫生保

健工作的培训、指导、评估、检查与管理工作。 

第二章 工作与要求 

第七条 托幼机构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成长特点，应当贯彻

医育结合、保教结合、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严格遵照国家《托

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浙

江省幼儿园托班管理指南（试行）》及本细则开展卫生保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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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下，做好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管理

工作。 

第八条 托幼机构的建筑、设施、设备、环境及提供的食品、

饮用水等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 

第九条 托幼机构必须设立保健室或卫生室，区域相对独立，

托育机构保健观察室面积不少于 6 平方米，幼儿园保健室面积不

少于 12 平方米，寄宿制幼儿园必须设有卫生室。发现传染病或

疑似传染性疾病病例时，须设置（临时）隔离室。有条件的托幼

机构，可常规设置隔离室。 

保健室应当符合保健室设置基本要求，设有婴幼儿观察床、

桌椅、资料柜、流动水或代用流动水等设施，配备消毒压舌板、

体温计、手电筒等晨午检设备，配备消毒剂、紫外线消毒灯或其

他空气消毒装置。保健室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卫生室应当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第十条 托幼机构应聘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保健人员。卫

生保健人员包括医师、护士和保健员。 

在卫生室工作的医师应取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医师执业证

书，护士应取得护士执业证书。 

卫生保健人员应当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并接受岗前和定期

卫生保健专业知识培训，培训合格；熟悉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基础

知识，掌握卫生消毒、传染病管理、营养膳食管理、急救和健康

促进教育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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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幼儿园按照招收 150 名儿童至少设 1 名专职卫生

保健人员的比例配备卫生保健人员。招收 150 名以下儿童的，配

备专职或者兼职卫生保健人员。 

托育机构按照收托 50 名婴幼儿至少设 1 名专职卫生保健人

员的比例配备卫生保健人员；收托 50 名以下婴幼儿的，应当配

备专职或者兼职卫生保健人员；收托 100 人以上的，应至少配备

1 名专职和 1 名兼职保健人员。有条件的可配备医务人员。兼职

卫生保健人员必须由托幼机构在职人员兼任，任职资格同专职卫

生保健人员。 

从事托育服务的幼儿园及托育机构须配备至少 1 名兼职健康

指导员，原则上 1 位健康指导员签约的托幼机构不超过 5 家。兼

职健康指导员必须由辖区妇幼保健院、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或医共

体成员单位从事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兼任。 

第十二条 托幼机构工作人员每年必须到县级及以上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 1 次健康检查，取得

《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后方可上岗。支持各地采用检

查结果互认的方式获取工作人员健康检查结果。 

托幼机构工作人员患有传染性疾病或疑似传染性疾病的，应

当立即停止工作离岗观察治疗，待治愈后凭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

证明方可返岗。 

有犯罪、吸毒记录、精神病患者和有精神病史者严禁在托幼

机构工作。 

第十三条 儿童入托幼机构前或离开托幼机构 3 个月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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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等医疗机构进行健康检

查，合格后方可进入托幼机构，遇到灾害、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

导致离园 3 个月以上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教育部门根据

实际情况作出是否体检的决定。 

托幼机构发现收托的儿童患疑似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通知其

监护人将其带离托幼机构诊治。患传染病的儿童治愈后，凭医疗

机构的复托（园）证明或疾病痊愈证明，方可返回托幼机构。 

第十四条 儿童申请进入托幼机构时，托幼机构应通过数字

化等手段查验《儿童入园健康检查表》、《预防接种证》、儿童保

健/母子健康手册（或电子健康档案）等，掌握儿童健康状况，

给予办理入托/园手续。对未按规定接种的儿童，要告知其监护

人并督促完成补种。儿童转入新托幼机构时，接收的托幼机构应

通过数字化等手段查验儿童原机构出具的儿童转托/园健康证明

和儿童保健册等儿童健康报告。 

借助数字化集成改革，实施上述证明一件事联办，实现入园

入托电子证件掌上办。 

第十五条 托幼机构设有食堂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当按照

《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认真落实各项食品安全要求。托

幼机构通过第三方提供餐饮服务的，第三方应严格按照《食品安

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

定》等法律法规要求落实各项食品安全要求，备份第三方《食品

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相关资质证书和材料，并在每次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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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后做好留样工作。 

托幼机构应当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版）》为指导，

参考《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DRIs)》《托育机构婴幼儿

喂养与营养指南》，为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制订膳食计划，编制科学

营养、均衡、多样化的食谱。 

第十六条 托幼机构应当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下，做好

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管理工作。托幼机构发现传染病患儿应当及时

按照法律、法规及其相关规定进行报告，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

指导下，对环境进行严格消毒处理。 

传染病流行期间，托幼机构应当加强晨午检、全日健康观察

等预防控制措施。 

第十七条 托幼机构应积极推进“家园共育”，与儿童家庭

建立良好的关系，保持有效的沟通与交流，争取儿童家庭的理解

和支持，使儿童家长/监护人积极主动的参与照护活动。指导和

帮助家长提高日常养育、游戏开展、亲子互动、体能训练、早期

阅读等方面的能力，提升家庭科学育儿的水平。主动建立与医疗

保健机构的长效沟通合作机制，促进“医育结合”模式创新与落

地。 

第三章 培训与考评 

第十八条 卫生保健人员上岗前必须经市级及以上妇幼保健

机构组织的卫生保健专业知识培训，考核合格方可上岗。卫生保

健人员每 2 年至少参加 1 次由区县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组织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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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保健业务复训，考核成绩记入个人档案，考核不合格者，须再

次参加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继续工作。 

第十九条 幼儿园保育员应具有初中以上学历，上岗前须严

格按照《浙江省学前教育条例》有关规定，接受学龄前儿童保育

专业知识培训，并同时接受县级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组织的卫生

保健业务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托育机构保育员应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取得婴幼儿发展引

导员（育婴员）、保育师（托育师）等相关职业资质，上岗前或

在岗一年内接受托育机构保育大纲和养育照护培训。 

保育员每 2年至少参加 1 次由县级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组织

的卫生保健及养育照护业务培训。 

离开保育员岗位 2 年后再从事保育工作，需重新培训且考核

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二十条 健康指导员应获取医师/护士执业证书，并经县

级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组织的婴幼儿养育照护师资培训合格后方

可上岗。 

第二十一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传染病流行期间，严格根

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对全体教职员工进行防控制度、知识和技能

等培训。 

第二十二条 新设立的幼儿园，申办者应按《幼儿园卫生评

价表》自查，合格后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妇幼保健机构提

交申请，经现场审核通过，并出具卫生评价合格报告后方可开园。 

新设立的托育机构，申办者应按照《托育机构卫生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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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自评合格后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提供自我评价合格的托育

机构卫生评价报告和其他备案所需的相关材料，经当地卫生健康

部门提供备案回执且现场核实勘验后合格后方可开园。 

第二十三条 对于已设立托幼机构，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

组织妇幼保健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等部门对取得

办园（所）资格的托幼机构每 3 年进行 1 次卫生评价，卫生评价

采用机构线上自评和现场评审相结合的方式，并出具卫生评价报

告。每年对评价结果进行动态跟踪，不符合的限期整改，整改后

复查仍不合格的发给不合格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并将

结果按照管理权限上报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 

第二十四条 托幼机构定期卫生评价工作应列为托幼机构等

级评定和质量监测的重要内容，卫生行政部门应定期向社会公示，

并向托幼机构所辖教育行政部门通报。 

第四章 管理与职责 

第二十五条 县级及以上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要强化协作，

坚持 0-3 岁“医育结合”和 3-6 岁“保教结合”的基本原则，共

同负责本细则的组织实施。其中县级以上教育部门为辖区幼儿园

（含幼儿园托育部）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管理。县级以上卫

生行政部门为辖区内托育机构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管理以及

卫生保健工作，同步会同教育部门做好辖区幼儿园（含幼儿园托

育部）的卫生保健管理工作。 

成立由两部门抽调的妇幼保健、幼教、疾病控制、卫生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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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人员组成的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督导小组，定期开展托幼机

构的卫生保健检查及业务指导工作。 

第二十六条 县级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在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体系下成立托幼管理科，指定专人负责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

县级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依据本细则，对新设立的托幼机构进行

招生前卫生评价，并出具卫生评价报告。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应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上级业务

部门的指导下，按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具体负责、定期开展辖

区内同级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卫生评价、业务指导、人员培

训、健康宣教、数据收集和上报、质量监测与评估等工作。掌握

辖区内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基本情况，为卫生行政部门决策

提供相关依据。 

第二十七条 县（区）级妇幼保健机构指导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通过工作例会等方式，加强对托幼机构的业务指

导。每年至少组织 1 次相关知识的业务培训或会议。 

县级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业务指导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日生

活安排、膳食营养、体格锻炼、健康检查、卫生消毒、疾病预防、

健康教育、卫生保健资料管理、儿童卫生习惯培养等工作。 

第二十八条 县域医共体成员单位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等医疗保健机构应协助当地及上级妇幼保健机构做好辖区

内托幼机构各项卫生保健工作。落实健康指导员制度，为从事办

托的托幼机构配备至少 1 名兼职健康指导员，负责指导该园所卫

生保健及婴幼儿养育照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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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定期为托幼机构提供传

染病预防控制的咨询服务、知识和技能培训、现场指导等。内容

包括预防性消毒、传染病管理、托幼机构传染病流行期间的应急

处理，隔离、检疫、随时性消毒和终末消毒等工作，新生入托/

园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儿童常规接种、群体性接种或应急接种工

作的管理。应收集、分析、调查、核实辖区内托幼机构的传染病

疫情，发现问题及时通报托幼机构，并向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托

幼机构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条 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依法对托幼机构的饮用水卫生、食品安全、传染病预

防控制、环境卫生与消毒等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和检查。 

第三十一条 托幼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是本机构卫生

保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应接受卫生保健和养育照护知识培训，

指导全体工作人员参与卫生保健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健全

卫生保健制度，制订卫生保健工作年度计划，定期检查各项卫生

保健制度和工作的落实情况。 

第三十二条 托幼机构应坚持晨午检及全日健康观察工作，

儿童缺勤要追查，确保常见病及传染病防控工作措施有效落实；

鼓励母乳喂养，为婴幼儿提供安全、营养均衡的膳食；制定并落

实充分、有效的体格锻炼计划；加强园（所）的伤害预防控制工

作；全面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健康教育工作。 

第三十三条 托幼机构卫生保健人员应当对机构内的工作人

员进行卫生知识宣传教育、传染病防控、疾病预防、卫生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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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营养、食品安全、饮用水卫生等方面的具体培训和指导。 

第三十四条 托幼机构应依托“‘浙有善育’智慧婴育数字

化集成应用”平台，对所有表格实施数字化填报，落实各项卫生

保健工作的数字化管理，并做到记录真实、完整、准确。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五条 对认真执行本细则，在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

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

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六条 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未达到要求的，卫生行政部

门应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未达到要求的，则将结果通报主

管部门，将予以降级处理，并责令其限期改正。 

第三十七条 托幼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由托幼机构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一）未按要求设立保健室、卫生室或者配备卫生保健人员； 

（二）聘用未进行健康检查或者健康检查不合格的工作人员； 

（三）未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健康检查； 

（四）招收未经健康检查或健康检查不合格的儿童入托幼机

构； 

（五）未按《浙江省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制度》开展卫生保健

工作； 

第三十八条 托幼机构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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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卫生室，进行诊疗活动的，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有

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九条 托幼机构未按照规定履行卫生保健工作职责，

造成传染病流行、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卫生行政部

门、教育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未按照本细则规定履行职

责，导致托幼机构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卫生行政部门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细则由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细则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2012 年 9

月发布的《浙江省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浙江省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浙卫发〔2012〕111 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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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儿童在园/在托健康情况表 

表 1-1儿童入园/入托健康检查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既往病史 1. 先天性心脏病  2. 癫痫  3. 高热惊厥  4. 哮喘  5. 其他 6.无 

过敏史 □无 □有：__________________ 
儿童家长 

确认签名 
 

体格检

查 

体重 kg 评价  身长（高） cm 评价  皮肤  

眼 

左 

视力 

左 

耳 

左 
口

腔 

牙齿数  

右 右 右 龋齿数  

头颅  胸廓  脊柱四肢  咽部  

心肺  肝脾  外生殖器  其他  

辅助检

查 

血常规  肝功能   

其他  

检查结果  医生意见 

 

 

 

 

 

 

 

 

医生签名：                                  检查单位： 

 

体检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单位盖章） 

 

 

备注：视力仅限 4 岁及以上儿童填写；如为屈光筛查结果，请注明。血常规、肝功能贴上检查

单；如正常，相应单元格内填写正常；如异常，请备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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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儿童转托/转园健康表 

（留存单） 

儿童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离园日期  转入新园名称  

既往病史  目前健康状况  

家长签名  

 

卫生保健人员签名：__________                       转出单位： 

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转出单位盖章） 

 

备注：自儿童离园之日起有效期 3 个月。 

 

 

表 1-2 儿童转托/转园健康表 

 

儿童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离园日期  转入新园名称  

既往病史  目前健康状况  

家长签名  

 

卫生保健人员签名：__________                       转出单位： 

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转出单位盖章） 

 

备注：自儿童离园之日起有效期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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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在园/在托儿童健康档案 

儿童姓名： 

性别：□男□女  

出生日期：20 年月日 

出生孕周：周 

出生体重：kg  

出生身长：cm 

儿童既往是否有以下疾病或密切接触： 儿童是否有以下过敏性疾病： 

先天性心脏病     1.无   2.有，____________ 过敏性鼻炎 1.无    2.有, ____________ 

癫痫   1.无   2.有，____________ 哮喘           1.无    2.有,____________ 

高热惊厥      1.无   2.有，____________ 湿疹 1.无    2.有,____________ 

活动性肺结核     1.无   2.有，____________ 食物过敏       1.无    2.有,是____________ 

照护人有活动性肺结核 药物过敏 1.无  2.有,是____________ 

1.无  2.有，____________  

其他疾病 1.无  2.有，____________  

体检日期       

体检月龄       

身高(cm)       

评价       

体重(kg)       

评价       

血红蛋白

（g/L） 
      

听力       

眼外观 
左 左 左 

右 右 右  

屈光筛查 
左 S             C            A________            左 S             C            A________ 左 S             C            A________ 

右 S             C            A________ 右 S             C            A________ 右 S             C            A________ 

视力检查 
左 左 左 

右 右 右 

健康小结       

存档托幼机构：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健康档案应按照《基本公共卫生规范》要求的时间点登记体检结果 

健康小结指对健康状况的总结，包括营养性疾病如营养不良、超重肥胖、贫血；听力、视力异常；
发育异常；其他疾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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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检查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婚否  
编

号 
 

照 

片 
单位  岗位  

民

族 
 

既往史 
1.肝炎   2.结核   3.皮肤病   4.性传播性疾病    

5.精神病   6.其他   7.无     受检者确认签字：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体

格

检

查 

血压  心肺  肝脾  

皮肤  五官  其他  

化

验

检

查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滴  虫  

淋球菌  梅毒螺旋体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 

（念珠菌） 
 HIV  

其他  

胸片检查 
 

 

其他检查 
 

 

检查结果  医生意见  

 

医生签名：                                   检查单位：           

体检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单位盖章） 

 

备注：1．滴虫、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指妇科检查项目。 

2．凡体检合格者，由健康检查单位签发健康合格证。 

 

填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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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检查表为托育机构、幼儿园（含幼儿园托育部）所有工作

人员上岗前和定期健康检查使用。 

1.基本情况 

编号：根据工作需要排序编号； 

单位：填写所在任职单位的全称； 

岗位：按所在实际岗位填写，如园（所）长、教师、保育员、炊事人员、保健人

员、安保人员等； 

身份证号：如实填写受检者身份证号； 

照片：受检者本人近期照片贴于右上角。 

2.既往史：在对应的疾病上划“√”；“其他”栏中填写未注明的疾病；既往史经

受检者确认后签字。 

3.体格检查 

血压：填写检查实测数值，单位为 mmHg； 

皮肤：未见异常填写（-），异常填写阳性体征； 

五官：未见异常填写（-），异常填写阳性体征； 

心肺：听诊未见异常填写（-），异常填写阳性体征； 

肝脾：填写肝脾触诊情况，未触及填写（-），触及肋下肝脾，按厘米填写； 

其他：填写表格上未列入的其他阳性体征。 

4.辅助检查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梅毒螺旋体：填写实际血清检测数值； 

滴虫、淋球菌、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按照阴道分泌物实际检测结果填写“（-）”

或“（+）”； 

胸片检查：上岗前及定期体检中均应检查，上岗后出现呼吸系统疑似症状时检查，



 21 

未见异常填写“（-）”，异常填写阳性体征； 

其他：根据需要填写相关辅助检查结果； 

将所有辅助检查报告及复查报告单贴附于托育机构工作人员健康检查表背面。 

5.检查结果：注明检查中发现的疾病或阳性体征，如未见异常填写（-）。 

6.医生意见：根据检查结果，符合上岗条件者，填写“体检合格”及日期；发现

不符合上岗条件者填写“体检不合格”，并及时离岗诊断治疗。 

7.医生签名：由主检医生签字，并填写日期。 

8.检查单位：加盖检查单位体检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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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卫生保健工作记录/登记表 

表 3-1 婴幼儿养育照护记录表 

班级：年月日 

姓名 睡眠时间 

身体活动 乳类 进餐情况 大便

次数 
其它 

室内活动 室外活动 次数 毫升 早餐 中餐 晚餐 

           

           

备注：睡眠时间指婴幼儿从入睡至清醒的时间，如 10:30-12:00AM；乳类请记录每日在

托期间摄入的总次数和总摄入量；进餐情况包含点心摄入，请根据婴幼儿实际摄入情

况填写：未提供、没吃、少量、一半、大半、全部。 

 

表 3-2 晨检及全日健康观察记录表 

班级：年月日 

日期 姓名 

晨检情况 

（含家长主诉与检查

结果） 

全日健康观察 

（症状与体检） 
处理 检查者 

      

      

备注：记录出勤儿童中晨午检和全日健康观察中发现的异常情况。 

 

表 3-3 奶类及预包装辅食接收记录表 

接收日期 班级 姓名 奶类及辅食 数量 家长签字 接收人签字 

       

       

备注：奶类包括母乳和配方奶粉，辅食包括市售和自制辅食，写明食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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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在托/在园儿童委托服药及代喂药记录表 

日期 班级 姓名 
疾病

名称 

药物

名称 

服用方法 
家长

签字 

接收人

签字 

喂药人 

签字 服药

方式 
服药时间 

服药

剂量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表 3-5 陪餐登记表 

日期 
就餐 

儿童数 
餐次 

与食谱

一致 

无禁止提

供的食品 

色香 

正常 

口味 

正常 

餐后无

不适 
已留样 

         

         

         

备注：餐次请填写早餐、中餐、晚餐、早点等；其他项目如“是”，填写“√”，如“否”，详细记录。 

 

表 3-6 在托/在园儿童出勤登记表 

班级：年月 

序号 姓名 

日期 备注 

1 2 3 4 5 …… 31  

1          

2          

3          

备注：1.“√”代表出勤，“×”代表病假，“—”代表事假，“□”代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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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病缺勤，需另外填写“表 3-7 在托/园儿童因病缺勤登记表”。 

 

 

表 3-7 在托/园儿童因病缺勤登记表 

班级：       年    月 

姓   名 请假日期 病   因 病愈返托/园日期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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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儿童传染病登记表 

班 
 
 
级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发病 
日期 

传染病名称 

诊断单位 诊断日期 处置 
离园
日期 

返园
日期 

手
足
口 
病 

水
痘 

疱
疹
性
咽
峡
炎 

流
行
性
感
冒 

流
行
性
腮
腺
炎 

猩
红
热 

急
性
出
血
性
结
膜
炎 

痢
疾 

麻
疹 

风
疹 

传
染
性
肝
炎 

诺
如
病
毒
感
染 

轮
状
病
毒
感
染 

其 
 
它 

 
 

   
 

           
  

   
  

 
 

   
 

           
  

   
  

合计 
  

           
  

   
  

备注：患某种传染病在该栏内划“√”。 

表 3-9 儿童营养性疾病及常见疾病登记表 

_________年 

登记日期 班级 姓名 身份证号 疾病名称 

管理 

结案情况 备注 
无 转诊 

专案
管理 

          

          

备注：登记范围包括贫血、营养不良（低体重、生长迟缓、消瘦、超重、肥胖）、先心病、哮喘、癫痫、龋齿、听力障碍、视力不良（弱视、

远视、近视等）、过敏（食物过敏、药物过敏、环境物质过敏如花粉、尘螨、柳絮等）等；结案情况指恢复正常、转学、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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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儿童中重度贫血/营养不良专案管理卡 

儿童身份证号：______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班级：    开始管理时间： 

1）家族史 □消瘦   □其他：                      □无 

2）出生史 □正常   □低出生体重(<2500g) □早产儿(<37周)    □多胎□其他_____ 

3）疾病史 □无   □有（                                          ） 

检查 

日期 
年龄 

体格检查 血红 

蛋白 

（g/L） 

评价/ 

诊断 

存在问题 

（饮食、运动、生活习惯） 
指导 转归 

保健人员

签名 
身高 

（cm） 

体重 

（kg） 

          

          

          

备注： 转归指恢复正常、好转、无改变、失访（备注转学、家长拒绝管理等具体情况）。 

 

结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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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儿童肥胖专案管理卡 

儿童身份证号：______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班级：   开始管理时间： 

1）家族史 □肥胖    □糖尿病   □冠心病   □高脂血症   □高血压    □其他：_________                  □无 

2）出生史 □正常    □低出生体重(<2500g) □早产儿(<37周)    □多胎   □巨大儿（≥4000g）□其他_____ 

3）BMI快速增加 □有（过去 1年增加≥2.0kg/m
2
）   □无 

4）合并症 □高血压   □脂肪肝   □高胆固醇血症   □胰岛素抵抗   □糖耐量异常   □以上均无   □未检测 

5）疾病史 □无   □有（                                          ） 

检查 

日期 
年龄 

体格检查 

评价/诊断 
存在问题 

（饮食、运动、生活习惯） 
指导 转归 

保健人员

签名 
身高 

（cm） 

体重 

（kg） 

腰围 

（cm） 

          

          

          

备注：转归指恢复正常、好转、无改变、失访（备注转学、家长拒绝管理等具体情况）。 

 

结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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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儿童视力不良专案管理卡 

儿童身份证号：______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班级：   开始管理时间： 

医学评价： 

1）家族史□儿童父亲/母亲存在视力问题（近视、散光、远视等）□儿童家里有遗传性眼病家族史 

 2）出生史□母亲孕期存在病毒感染（如巨细胞、风疹、疱疹、梅毒、弓形体等感染） 

□出生体重<2000g                                     □出生孕周＜32 周 

□曾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住院超过 7 天并有连续高浓度吸氧史 

 3）既往眼病史  □孩子曾被诊断患有眼病（如沙眼）                     □孩子曾被诊断为视力异常 

检查 

日期 
年龄 

眼外观及视力检查 评价 
存在问题 

（用眼习惯） 
指导 转归 保健人员签名 

眼外观 视物行为 屈光筛查 视力检查 其他      

    
左：S       C       A             

右：S       C       A             

左：______ 

右：______ 
      

    
左：S       C      A            

右：S       C      A             

左：______ 

右：______ 
      

    
左：S       C       A            

右：S       C      A             

左：______ 

右：______ 
      

备注： 

1. 眼外观填写以下数字，如有多项，用逗号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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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未见异常 

11眼睑红肿  12 眼睑有肿物  13 眼睑内、外翻  14 倒睫  19 其他（请说明） 

21双眼球大小不一致  22 眼球震颤  29其他（请说明） 

31结膜充血   32眼部有分泌物   33持续溢泪   39 其他（请说明） 

41角膜混浊   42角膜双侧不对称   49其他（请说明） 

51瞳孔不居中 52 瞳孔不圆  53 瞳孔双侧不对称  54 瞳孔区发白  59 其他（请说明） 

2. 视物行为填写以下数字： 

0  未见异常 11避让障碍物迟缓  12暗处行走困难  13 视物过近  14视物歪头  15畏光  16 眯眼  17经常揉眼 

19其他（请说明） 

3. 转归指恢复正常、好转、无改变、失访（备注转学、家长拒绝管理等具体情况），未检查的项目可不填或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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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健康教育记录表 

日期 地点 对象 参与人数 形式 内容 

      

      

      

备注： 

1.对象是指儿童、家长、保教人员等； 

2.形式是指宣传专栏、咨询指导、讲座、培训、发放健康教育资料等； 

3.内容是指园（所）内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 

 

 

表 3-14 班级卫生消毒检查记录表 

班级： 

日期 天气 

消毒物体 

消毒人 

签名 

开 

窗 

通 

风 

门把

手 

水 

龙 

头 

床围 

栏 

厕 

所 

图 

书 

晾 

晒 

被 

褥 

晾 

晒 

玩 

具 

餐 

桌 

午 

点 

盘 

茶 

杯 

毛巾 
其 

他 

1 

其 

他 

2 
擦嘴 擦手 

                  

                  

                  

备注：以“√”的方式完成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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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托幼机构饮水设施清洗消毒记录表 

班级：                                     

日期 消毒场所 洗消对象 洗消数量 消毒方法 洗消单位 洗消人签名 陪同人签名 

        

        

        

        

        

备注：1、教室开水储水容器应每天清洗、更换开水。 

2、长假后应及时更换桶装水、并对饮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 

3、洗消对象请注明饮水机、直饮水或开水储水容器；采用化学消毒的消毒方法中

请注明具体使用的消毒剂。 

 

表 3-16 紫外线消毒记录 

班级：消毒场所：消毒人签名： 

新灯管启用日期：1 号灯管：2 号灯管：3 号灯管： 4 号灯管： 

消毒日期 
消毒开始

时间 

消毒持续时间（分钟） 
签名 

1 号灯管 2 号灯管 3 号灯管 4 号灯管 

       

       

       

       

       

表 3-17 工作人员健康检查登记表 

年月日  

姓名 
年

龄 

岗

位 

体检情况 

体检

日期 

肝功能 霉菌 滴虫 HIV RPR 
X

线 

其

它 

患病

情况 

合格 

正

常 

异

常 
－ ＋ － ＋ － ＋ － ＋ 是 否 

                                      

                                      

备注：应检人数实检人数受检率%，合格人数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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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儿童伤害登记表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年龄：           班级： 

伤害发生日期：  年  月  日     伤害发生时间：_____:_____（用 24 小时记时

法） 

当班责任人： 填表人： 

伤害类型： 

1=交通事故    2=跌伤（跌、摔、滑、绊）   3=被下落物击中（高处落下物）  

4=锐器伤（刺、割、扎、划）   5=钝器伤（碰、砸） 

6=烧烫伤（火焰、高温固/液体、化学物质、锅炉、烟火、爆竹炸伤）  

7=溺水（经医护人员救治存活）8=动物伤害（狗、猫、蛇等咬伤、蜜蜂、黄蜂等刺

蜇）  

9=窒息（异物，压、闷、捂窒息，鱼刺/骨头卡喉） 

10=中毒（药品、化学物质、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农药,鼠药,杀虫剂，腐败变质食

物除外）  

11=电击伤（触电、雷电）  12=他伤/攻击伤 

伤害发生地点： 

1=户外活动场  2=活动室  3=寝室  4=卫生间  5=盥洗室 6=家庭  7=其他（请说

明） 

伤害发生时活动： 

1=玩耍娱乐      2=吃饭    3=睡觉   4=上厕所    5=洗澡    6=行走   7=乘车 

8=其他（请说明_________）     9=不知道 

伤害发生时和谁在一起： 

1=独自一人    2=老师   3=小伙伴    4=父母  5=祖辈  6=保姆  7=其他（请说

明）  5=不知道 

受伤后处理方式（最后处理方式）： 

1=自行处理（保健人员）且未再就诊  2=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3=其他（请说明） 

如果就诊，诊断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伤害休息多长时间（包括节日、假期及周末）：_______天 

转归：1=痊愈    2=好转   3=残疾    4=死亡 

简述伤害发生经过（对损伤过程作综合描述）： 

 



 33 

附件 4 

卫生保健工作统计用表 

表 4-1  儿童出勤统计分析表 

托幼机构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份 月份 

在册 
儿童数 

应出勤 
日数 

出勤情况 缺勤原因分析 

应出勤 
人次数 

实际出勤 
人次数 

出勤率 
（%） 

缺勤 
人次数 

因病缺勤
人次数 

因事缺勤
人次数 

其他原因缺
勤人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备注： 

1.出勤率=（实际出勤人次数/应出勤人次数）×100%； 

2.缺勤人次数=应出勤人次数—实际出勤人次数； 

3.各项百分率要求保留小数点后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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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传染病发病统计表 

托幼机构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年：______________ 

月份 
在册 

儿童数 

传染病 

发病人次 

平均发病

人次 

各类传染病发病人次 

手足 

口病 
水痘 

疱疹性

咽峡炎 

流行性 

感冒 

流行性 

腮腺炎 
猩红热 

急性 

出血性 

结膜炎 

痢疾 麻疹 风疹 

传染

性 

肝炎 

诺如

病毒

感染 

轮状

病毒

感染 

其他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合计                  

备注：在册儿童数指月底前在园/在托儿童数，平均发病人次指一段时间内传染病发病人次/在册儿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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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膳食营养分析表 

一、平均每人进食量年月 

食物 

类别 
细粮 杂粮 糕点 

干豆

类 

豆制

品 

蔬菜

总量 

绿橙

蔬菜 
水果 乳类 蛋类 肉类 肝 鱼 糖 食油 

数量（g）                

二、营养素摄入量 

营养素 
热量 

（千卡） 

碳水 

化合物 

（克） 

蛋白质 

（克） 

脂肪 

（克） 

视黄醇 

当量 

（微

克） 

维生素 A 

（微克） 

胡萝 

卜素 

（微

克） 

维生素

B1 

（毫

克） 

维生素 B2 

（毫克） 

维生素 C 

（ 毫

克） 

钙 

（毫

克） 

锌 

（毫

克） 

铁 

（毫

克） 

平均每 

人每日 
 

 
           

占 DRIs

的% 
 

 
           

三、热量来源分布                                     四、蛋白质来源                  五、膳食费使用： 

热量来源 

碳水化合物 脂肪 蛋白质 

 

优质蛋白

摄入 

优质蛋白质 

 

当月膳食费：元/人 

 

本月总收入：元 

本月总支出：元 

盈亏：元 

占总收入：       % 

要求 现状 要求 现状 要求 现状 要求 
动物性 

食物 
豆类 

摄入量（千卡） 
  

    
摄入量 

（克） 
   

占总热量（%） 50~60 
 

30～35  12～15  
占蛋白质 

总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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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托幼机构环境和物品预防性消毒方法 

 

消毒对象 物理消毒方法 化学消毒方法 备     注 

空气 

开窗通风每日至

少 2 次；每次至

少 30分钟。 

 

在外界温度适宜、空气质量较

好、保障安全性的条件下，应采

取持续开窗通风的方式。 

采用紫外线杀菌

灯进行照射消毒

每日 1 次，每次

持续照射时间 60

分钟。 

 

1.不具备开窗通风空气消毒条件

时使用。 

2.应使用移动式紫外线杀菌灯。

按照每立方米 1.5 瓦计算紫外线

杀菌灯管需要量。 

3.禁止紫外线杀菌灯照射人体体

表。 

4.采用反向式紫外线杀菌灯在室

内有人环境持续照射消毒时，应

使用无臭氧式紫外线杀菌灯。 

餐具、 

炊具、 

水杯 

煮沸消毒或蒸汽

消毒 10分钟。 
 

1.对食具必须先去残渣、清洗后

再进行消毒。 

2.煮沸消毒时，被煮物品应全部

浸没在水中；蒸汽消毒时，被蒸

物品应疏松放置，水沸后开始计

算时间。 

餐具消毒柜、消

毒碗柜消毒。 

按 产 品 说 明 使

用。 

 

1.使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产

品。 

2.保洁柜无消毒作用，不得用保

洁柜代替消毒柜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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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对象 物理消毒方法 化学消毒方法 备     注 

毛巾类 

织物 

用洗涤剂清洗干

净后，置阳光直

接照射下曝晒干

燥。 

 
曝晒时不得相互叠夹。曝晒时间

不低于 6小时。 

毛巾类 

织物 

煮沸消毒 15 分钟

或蒸汽消毒 10 分

钟。 

 

煮沸消毒时，被煮物品应全部浸

没在水中；蒸汽消毒时，被蒸物

品应疏松放置。 

 

使用次氯酸钠类消

毒剂消毒。 

使用浓度为有效氯

250～400 mg/L、浸

泡消毒 20分钟。 

消毒时将织物全部浸没在消毒液

中，消毒后用生活饮用水将残留

消毒剂冲净。 

抹布 

煮沸消毒 15 分钟

或蒸汽消毒 10 分

钟。 

 

煮沸消毒时，抹布应全部浸没在

水中；蒸汽消毒时，抹布应疏松

放置。 

 

使用次氯酸钠类消

毒剂消毒。 

使用浓度为有效氯

400 mg/L、浸泡消

毒 20分钟。 

消毒时将抹布全部浸没在消毒液

中，消毒后可直接控干或晾干存

放；或用生活饮用水将残留消毒

剂冲净后控干或晾干存放。 

餐桌、 

床围栏、

门把手、

水龙头等

物体表面 

 

使用次氯酸钠类消

毒剂消毒。 

使用浓度为有效氯

100～250 mg/L、消

毒 10～30分钟。 

1.可采用表面擦拭、冲洗消毒方

式。 

2.餐桌消毒后要用生活饮用水将

残留消毒剂擦净。 

3.家具等物体表面消毒后可用生

活饮用水将残留消毒剂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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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对象 物理消毒方法 化学消毒方法 备     注 

玩具、 

图书 

托育机构至少每

天 清 洗 一 次 玩

具。 

幼儿园至少每周

清洗一次玩具。 

图书每两周至少

通风晾晒一次。 

 

适用于不能湿式擦拭、清洗的物

品。 

曝晒时不得相互叠夹。曝晒时间

不低于 6小时。 

 

使用次氯酸钠类消

毒剂消毒。 

使用浓度为有效氯

100～250 mg/L、表

面擦拭、浸泡消毒

10～30分钟。 

根据污染情况，每周至少消毒 1

次。 

便盆、坐

便器与皮

肤接触部

位、盛装

吐泻物的

容器 

 

使用次氯酸钠类消

毒剂消毒。使用浓

度为有效氯 400～

700 mg/L、浸泡或

擦拭消毒 30分钟。 

1.必须先清洗后消毒。 

2.浸泡消毒时将便盆全部浸没在

消毒液中。 

3.消毒后用生活饮用水将残留消

毒剂冲净后控干或晾干存放。 

水银柱体

温计 
 

使用 75%～80%乙醇

溶 液 、 浸 泡 消 毒

3～5分钟。 
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规定的乙醇溶液。 
耳温计、

额温计 
 

使用 75%酒精乙醇

擦拭探头及周边区

域或使用一次性耳

套。 

备注： 

1.表中有效氯剂量是指使用符合卫生部《次氯酸钠类消毒剂卫生质量技术规范》规

定的次氯酸钠类消毒剂； 

2.传染病消毒根据国家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配合当地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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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托幼机构卫生评价申请书 

 

_______________： 

本机构拟于年月开始招生，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

理办法》的要求，特向您单位申请对我机构进行卫生评估。 

申请单位地址： 

申请单位电话： 

 

 

申请单位（签章）： 

申请人： 

申请日期： 

 

 

 

 

 

 

 

 

备注：仅限于幼儿园卫生评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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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托幼机构卫生评价表 

 

表 7-1托育机构卫生评价表 

托幼机构名称：  法人：  

托幼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  

评价机构：  评价人：  

评价日期： 年月日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标准 评价方法 得分 扣分原因 

用房及 

环境 

卫生 

25分 

 有自有场地、政府优惠供房或租赁期不少于 3 年的

租赁场地（必达项目） 

 生活用房布局合理，且未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

室；每班有独立的生活用房，面积符合相关规定，

并符合安全、卫生要求；乳儿班和托小班有安全围

栏、地垫(3 分） 

 室外活动场地人均不少于 3 平方米（可与其他公共

设施共用），地面平整、防滑，无障碍，无尖锐突

出物，采用软质地坪，确保安全（2分） 

 室内室外建筑设施符合安全要求，有防护装置（2

分） 

 活动器材、玩教具安全性符合国家相关规定（2

分），符合婴幼儿发育特点（3分） 

 不得种植有毒、带刺、有刺激性的植物（1分） 

 托育机构所有场所需有监控视频设备，可无死角进

行监控(2分)（必达项目） 

查看现场 

 

 

 新建、改建、扩建的机构有招生前室内环境的甲

醛、苯及苯系物等检测报告，且检测结果符合《室

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2002）要求（必达

项目） 

 除集中式供水外的生活饮用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的要求。饮水机等所

有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取得卫生许可

（必达项目）。 

查验报告 

 室内空气清新、通风良好、光线明亮，需要获得冬

季日照的婴幼儿生活用房窗洞开口面积不小于房价

面积的 20%；夏热冬暖地区婴幼儿生活用房不宜朝

西，不可避免时，采取遮阳措施（2分） 

 有防蚊蝇等有害昆虫的设施（2分） 

查看现场 



 41 

 招收 24月龄以下婴幼儿需设置母婴室或哺乳区

域，并设置隐私保护设施（必达项目） 

 乳儿班、托小班生活用房清洁区设置尿布台、淋

浴、洗手池等设施（2分） 

 托小班卫生间每班至少设 2个大便器、2个小便

器，便器之间有隔断，每班至少设 3个适合幼儿使

用的洗手池（2分） 

 清洁区/卫生间内有流动水洗手装置（必达项目），

有污水池，有洗涤池，放置有盖垃圾桶（2分） 

 托大班参照幼儿园生活用房设置 

查看现场 

个人 

卫生 
10分 

 每人每日 1巾 1杯专用，每日消毒（2分）（必达项

目） 

查看现场 

 

 

 每班有专用水杯架和奶瓶存放处，标识清楚，有饮

水设施（2分） 

 每班有专用毛巾架，标识清楚，毛巾间距合理（2

分） 

 有水杯、毛巾消毒等设施（2分） 

 有安全、卫生、独自使用的床位和被褥，且未布置

双层床（2分） 

食堂 

卫生 
8分 

 提供餐饮服务的须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2分）

（必达项目） 
查看证件 

 

 
 有配餐（乳）间（区），有餐饮具专用清洗池，有

消毒及消毒后专用保洁存放设施并配有奶瓶消毒设

备（3分） 

 配有食物留样专用冰箱，有专人管理（3分） 

查看现场 

保健室 

设置 
15分 

 设立保健观察室，建筑面积不少于 6平方米（2分）

（必达项目） 

 有流动水或代用流动水的设施（必达项目） 

 保健室设有儿童观察床，且符合安全要求（2分） 

 配备桌椅、药品柜、资料柜（2分） 

 配备测量儿童身高(长）、体重设备（2分） 

 配备消毒压舌板、体温计、手电筒等晨午检用品

（2分） 

查看现场 

 

 

 晨检室（厅）设置在主入口处，设置过道式（2

分），配备有测温仪、洗手液等（1分） 
查看现场 

 有消毒剂，配备紫外线消毒灯或其他空气消毒装置

（2分） 

保育员 

配备 
10分 

 保育人员与婴幼儿数的比例：乳儿班 1:3，托小班

1:5，托大班 1:7，混龄班 1:6（5分） 

 保育人员上岗前需具备高中及以上相关专业学历或

取得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育婴员）、保育师（托育

师）等相关职业资质。托育机构及幼儿园托班保育

人员上岗前或在岗后一年内接受区县及以上托育综

合服务中心婴幼儿养育照护师资培训并考核合格

查看资料

与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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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机构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 

检查人：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 

 

 

备注：1.托育机构总分达到 80 分以上，并且“必达项目”全部通过，才可评价为“合

格”。 

2.若托育机构不独立提供婴幼儿膳食服务的，则不予评价食堂卫生、相关工作

人员健康检查和卫生保健制度的相应部分，属于自然缺项。托育机构分数达

（5分） 

卫生保

健人员

配备 

12分 

 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保健人员，保健人员具有

高中及以上学历（2分）（必达项目） 

 卫生保健工作第一责任人是托育机构的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2分） 

 按照 50人以下的托育机构，应至少配备 1名兼职

保健人员；收托 50-100人的，应至少配备 1名专

职保健人员；收托 100人以上的，应至少配备 1名

专职和 1名兼职保健人员（4分）（必达项目） 

 卫生保健人员上岗前接受市级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

的培训并考核合格（4分） 

查看证件

与现场 

 

 

工作人

员 

健康检

查 

10分 

 工作人员上岗前经县级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检

查，取得健康证（3分）（必达项目） 

 工作人员在岗期间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并

合格。（3分） 
查看证件 

 

 

 托育机构至少应有 1名保安人员在岗，有保安证（2

分） 

 提供餐饮服务的炊事人员需取得《食品从业人员健

康证》（2分） 

卫生保

健制度 
10分 

 建立 10项卫生保健制度，并符合实际情况，具有可

操作性（必达项目） 

（1）一日生活及养育照护制度（1分） 

（2）膳食管理制度（1分） 

（3）体格锻炼制度（1分） 

（4）健康检查制度（1分） 

（5）卫生与消毒制度（1分） 

（6）疾病（含常见病、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制度（1

分） 

（7）安全及伤害预防制度（1分） 

（8）健康教育制度（1分） 

（9）家园共育制度（1分） 

（10）卫生保健工作登记及统计制度（1分） 

查看资料

现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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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剩余项目总分的 80%以上，并且“必达项目”全部通过，才可评价为“合

格”。 

3.如果评价结果为“不合格”，托育机构应当根据评价报告给予的整改意见和指

导，整改后可重新申请卫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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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幼儿园卫生评价表 

托幼机构名称：  法人：  

托幼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  

评价机构：  评价人：  

评价日期： 年月日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标准 评价方法 得分 扣分原因 

环境卫生 22 分 

 园（所）内建筑物、户外场地、绿化用地及杂物

堆放场地等总体布局合理，有明确功能分区（2

分） 

 室外活动场地地面应平整、防滑，无障碍，无尖

锐突出物（2分） 

 活动器材安全性符合国家相关规定（1分） 

 未种植有毒、带刺的植物（1分） 

查看现场 

 

 

 新建、改建、扩建的机构有招生前室内环境的甲

醛、苯及苯系物等检测结果符合国家要求（4分）

（必达项目） 

查验检测

报告 

 室内空气清新、通风良好、光线明亮（2分） 

 有防蚊蝇等有害昆虫的设施（2分） 

查看现场  每个班级有独立的厕所和盥洗室（2分） 

 园内应当单独设置保教人员卫生间（2分） 

 每班厕所内有污水池，盥洗室内有洗涤池（2

分） 

 盥洗室内有流动水洗手装置（必达项目） 

 盥洗室内水龙头数量和间距设置合理（2分） 
查看现场 

个人卫生 10 分 

 保证儿童每人有专用的毛巾和水杯，并有相应消

毒设施。寄宿制儿童每人有专用洗漱用品（必达

项目） 

查看现场 

 

 

 每班有专用水杯架，标识清楚，有饮水设施（2

分） 

 每班有专用毛巾架，标识清楚，毛巾间距合理（2

分） 

 有专用水杯、毛巾消毒设施（3分） 

 儿童有安全、卫生、独自使用的床位和被褥（3

分） 



 45 

食堂卫生 10 分 

 提供餐饮服务的须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必达

项目） 
查验证件 

 

 

 园（所）内应设置区域性的餐饮具集中清洗消毒

间，消毒后有保洁存放设施（4分） 

 配有食物留样专用冰箱，有专人管理（3分） 

查看现场 

 炊事人员与儿童配备比例（3分） 

（1）三餐一点的幼儿园应当达到 1: 50 

（2）一餐二点或二餐一点的 1: 80 

查看资料 

保健室 

或卫生室 

设置 

23 分 

 设立保健室或卫生室（必达项目） 

 卫生室需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必达项目） 

查看现场 

查验证件 

 

 

 保健室面积不少于 12平方米（3分） 

查看现场 

 保健室设有儿童观察床（3分） 

 配备桌椅、药品柜、资料柜（3分） 

 有流动水或代用流动水的设施（必达项目），宜设

置独立的厕所（2分） 

 保健室应配备符合要求的体重秤、身高计、量床

（供 2岁以下儿童使用）、国际标准视力表或标准

对数视力表灯箱、体围测量软尺等设备（4分） 

 配备消毒压舌板、体温计、手电筒等用品（2

分） 

 晨检室（厅）设置在主入口处，设置过道式（2

分），配备有测温仪、洗手液等（2分） 

 有消毒剂，配备紫外线消毒灯或其他空气消毒装

置（2分） 

卫生保健 

人员配备 
15 分 

 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保健人员（必达项目） 

（1）保健人员应当具有高中以上学历 

（2）在卫生室工作的医师应当取得卫生行政部门颁

发的《医师执业证书》，护士应当取得《护士执业证

书》 

（3）兼职人员必须由幼儿园在职人员兼任 

查看资料 

现场验证 

 

 

 卫生保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是幼儿园的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5分） 

 根据预招收儿童的数量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

保健人员，按照收托 150名儿童设 1名专职卫生

保健人员的比例配备（收托 150名以下儿童的可

配备兼职卫生保健人员）（5分） 

 卫生保健人员上岗前应当接受县级及以上妇幼保

健机构组织的卫生保健专业知识培训并考核合格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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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 

健康检查 
10 分 

 幼儿园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经县级及以上妇幼保

健机构进行健康检查，并取得《托幼机构工作人

员健康合格证》。（必达项目）（5分） 

 炊事人员取得《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2分） 

 所有专兼职工作人员在岗期间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健康检查，并合格。（3分） 

查看证件 

 

 

卫生 

保健 

制度 

10 分 

 建立 10 项卫生保健制度，并符合实际情况，具有

可操作性 

（1）一日生活及养育照护制度（1分） 

（2）膳食制度（1分） 

（3）体格锻炼制度（1分） 

（4）健康检查制度（1分） 

（5）卫生与消毒制度（1分） 

（6）疾病预防与控制制度（1分） 

（7）安全及伤害预防制度（1分） 

（8）健康教育制度（1分） 

（9）家园共育制度（1分） 

（10）卫生保健工作登记及统计制度（1分） 

查看资料 

 

 

 

托幼机构名称：__________ 

检查人：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 

备注： 

1.托幼机构总分达到 80 分以上，并且“必达项目”全部通过，才可评价为“合

格”。 

2.若托幼机构不独立提供婴幼儿膳食服务的，则不予评价食堂卫生、工作人员健

康检查和卫生保健制度的相应部分，属于自然缺项。托育机构分数达到剩余项

目总分的 80%以上，并且“必达项目”全部通过，才可评价为“合格”。 

3.如果评价结果为“不合格”，托幼机构应当根据评价报告给予的整改意见和指导，

整改后可重新申请卫生评价。 

4.将此表列入新修订《浙江省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幼儿园通过

卫生评价，可作为幼儿园托育部登记卫生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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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托育机构开展备案相关卫生评价情况说明 

 

 

________________卫生健康委（局）： 

本机构按照《托育机构卫生评价表》开展自我评估，评估结果为: 

□合格 □不合格 

本机构承诺，符合《托育机构卫生评价表》的要求，主动接受并配

合卫生健康部门的指导、监督和管理。承诺不属实，或违反上述承诺的，

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机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构名称：（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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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 

 

＿＿＿＿＿幼儿园/托育机构： 

 

根据你园/机构的申请，按照《浙江省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实

施细则》的卫生评价基本要求，我单位组织专家于_______年____月

____日对你园/机构的卫生保健状况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   1．合格             2．不合格 

评价意见： 

 

评价单位（签章）： 

评价人员： 

（此报告一式两份，一份交申请单位，一份由评价单位留存。 

 

 

 

 

 

备注：仅限于幼儿园卫生评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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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年报（1） 

 
填报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负责人：_________             填表人：_________       填报时间：_________ 

机构名称 

类型（3 选 1） 卫生保健 
工作人员 

情况 
保健人员情况 保育员 营养炊事人员 

幼儿园* 
托幼一

体* 

托育

机构* 

已检查/

校验* 

检查

时间 

检查通

过* 

总

人

数 

体

检

数 

合

格

数 

总

数 

培训

数 

合格

数 

专职

数 

兼职

数 

有医护

执业证

书 

卫生专业职称人数 
总

数 

培训

数 

合

格

数 

总数 
培训

数 

合

格

数 无 初级 中级 高级 

1-1 1-2 1-3 2-1 2-2 2-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
如是，填 1；如否，填 0；卫生保健检查时间填写 3年内卫生评价或现场校验的时间，具体到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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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年报（2） 

 
填报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负责人：_________             填表人：_________       填报时间：_________ 

机构 

名称 

儿童保健情况# 

在园儿童

人数 
体检人数 贫血人数 

低体重 

人数 

生长迟缓 

人数 
消瘦人数 超重人数 肥胖人数 龋齿人数 

眼保健和

视力检查 
眼外观异常 屈光异常 视力不良 弱视 

总数 

其中

托班

儿童

数 

总数 

其中

托班

儿童

数 

总数 

其中

托班

儿童

数 

总数 

其中

托班

儿童

数 

总数 

其中

托班

儿童

数 

总数 

其中

托班

儿童

数 

总数 

其中

托班

儿童

数 

总数 

其中

托班

儿童

数 

总数 

其中

托班

儿童

数 

总数 

其中

托班

儿童

数 

总数 

其中

托班

儿童

数 

总数 

其中

托班

儿童

数 

总数 

其中

托班

儿童

数 

总数 

其中

托班

儿童

数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
如已体检，各项按要求填写实际人数；如未做该项检测，则不填或填“/”。 

请根据托幼/托育机构儿童最近一次集体体检的结果进行统计，如无在托儿童，相关儿童数填“0”。 


